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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新区世纪广场西区 B27号三兴旅行社

家 政

兴鹤清洁：13033891162(疏通大中型管道、便池）

淇河家政：3360777� 13939275900

君事达物业(家政)：2168326� 13633927811

疏通各种疑难管道、便池，清理化粪池：13103926404

疏通大中型管道、清理化粪池：13030393419

水电改装、疏通管道、清理化粪池：13084221448

希望家政：3302701� 13839236648

东方家政：3951778� 13569631600

利民家政（外墙清洗）疏通管道：3298881

兴洁家政：13033874070

玉洁家政：13030390094� 13693925959

芳洁家政：13033876216

舒宜家政：13613920200� 13613920091

荣原洗衣：3322459� 2655459

心意家政：13569647934

金磊金属回收：3365608� 13033878985

三灵开锁（开锁不毁锁）：6663030

中通速递：承接国内快件 3322211� 3921666

卫生医疗

中医院：3353120� 2659562� 2659966

第二职工医院：2816120� 2916666

按摩医院肛肠科：2647015� 3320085

范氏骨科：3313380� 2612120

张志刚皮肤病专科：13939285245

原有全肛肠科：6988554 13839241809

鹤煤总医院：2920000� 2960000（新区）

军分区门诊部皮肤病专科：3322774� � 3976644

订 餐

味道名厨：3367100

东海渔港：3382222

青岛多彩扎啤美食城：2109666�

老根山庄：3366666

汽车维护

鹤壁市汽校：3367050� 13939207503

鑫昌汽修：3338572� 13343928572

非常车饰：3322268� 13323921658

综 合

水宜生：13323926333

大明眼镜销售热线：3336036

“水管家”净水直饮机—您的健康饮水专家：13939282520

黄河古陶：3333598� 3939518

一周钢笔字速成楷书、行书常年招生：13663922918

“办公司找我”实业投资、增资、快捷诚信13949020108

工商全程代办：大额注册、投资担保专办：15981887272

销售安装围栏：13303920444� �

供水投诉：3368855

维修电脑、数码相机：15839208517

佳能数码相机：13939279001

印象淇河及生态商务礼品：13803927244� 2185444

电脑、手机靓号：13137234555

阎律师热线:13939255595

专办中小额贷款：3818000

便民服务电话

6 月 12 日，哈

尔滨市中级人民

法 院 宣 布 了 对

2008 年“10·11”酒

吧命案的一审判

决结果。 8 个月前

发生的这起案件，

再次受到社会广

泛关注。 当天，新

华社记者获准进

入法庭，全程旁听

了案件的宣判。

哈尔滨“

10

·

11

”酒吧命案宣判实录

●被告人齐新

被判无期徒刑

法院经审理查明，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２２

时许，被告人杨

森、 被害人林松岭及车亮、王

振超、 潘兴酒后与李云志、吴

琼来到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

市南岗区西大直街

８４

号的糖

果酒吧。 随后，被告人齐新、刘

力男与被害人李鑫宇、王金刚

及栾奡、 李峰聚会饮酒后，亦

驾车来到该酒吧。

李鑫宇在酒吧门前停车、

启动过程中，经过站在酒吧门

前的杨森及车亮、潘兴等人身

边，杨森认为车速过快表示不

满，与李鑫宇、王金刚发生口

角。 李峰将李鑫宇、王金刚推

进酒吧内。 进门后，李鑫宇、王

金刚再度与站在门外的杨森

争吵，双方均出言不逊。 杨森

遂冲进酒吧内，用拳击打李鑫

宇眼部、王金刚面部，将王金

刚推到楼梯扶手外的滑道内，

王金刚跌落至石座上。

李鑫宇、 王金刚均被致

伤。 经法医鉴定，李鑫宇遭他

人外力作用，致左眼眶多发性

骨折，构成轻伤；王金刚遭他

人外力作用，致多发性肋骨骨

折，构成轻伤。

在此期间，酒吧保安员上

前劝阻， 林松岭及车亮不听，

林松岭拳打脚踢，与车亮一起

将李峰从酒吧内拽至门外打

倒，栾奡将林、李二人拉开。 此

时， 齐新边打电话边走出酒

吧，杨森冲上去照齐新头部击

打一拳，林松岭从酒吧门前捡

起水泥块击打齐新头部一下，

将齐新打倒在地。 杨森、林松

岭被人拉开后，林松岭再次冲

上去击打齐新面部两拳，致齐

受伤。 经法医鉴定：齐新头皮

裂伤，双手外伤，构成轻微伤。

随后，刘力男、齐新等人

将林松岭围住，刘力男打林头

后部一拳，齐新踢林一脚。 杨

森、李峰、车亮上前拉扯，林松

岭上衣被扯掉后挣脱跑开，刘

力男、齐新随即追赶。 林松岭

跑至西大直街地铁施工护板

处摔倒， 刘力男上前按住林，

用拳击打林头、 面部数下，齐

新用脚踢林头、面部数下。 林

松岭被击打后死亡。 经法医鉴

定：林松岭系头、面部受钝性

外力作用致蛛网膜下腔出血

死亡。

案发后，公安机关分别于

2008

年

10

月

11

日 、

１１

月

８

日将齐新、杨森抓获。 刘力男

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向公安

机关投案。

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

认为，被告人齐新、刘力男、杨

森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

均构成故意伤害罪。 公诉机关

指控的罪名成立。

齐新、刘力男在被害人林

松岭等致伤欲逃离厮打现场

时，追赶并拳打、脚踢，致林松

岭当场死亡，二被告人共同实

施故意伤害犯罪， 均系主犯，

犯罪情节恶劣， 后果特别严

重。 鉴于齐新、刘力男是在杨

森首先殴打李鑫宇、 王金刚，

致二人受伤，齐新本人又被杨

森、林松岭殴打致伤后，实施

伤害林松岭的行为，应酌情从

轻处罚；二被告人系共同致死

林松岭，应根据各自承担的责

任量刑。 案发后，刘力男主动

向司法机关投案，如实供述罪

行，构成自首，应依法从轻处罚。

杨森因犯罪受到刑罚处

罚后不思悔改，又挑起事端殴

打他人，造成二人轻伤，对本

案的发生和事态扩大负有重

要责任，情节严重，应依法惩

处。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林吉

利、鹿庆红、林某某诉讼请求

的合理部分应予支持，并由被

告人齐新、刘力男承担连带赔

偿责任；对附带民事诉讼被告

人金梅提出的补充赔偿请求

不予支持。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

人李鑫宇、王金刚诉讼请求的

合理部分应予支持。

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

关规定作出判决：

被告人齐新犯故意伤害

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

权利终身。 被告人刘力男犯故

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

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 被告

人杨森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

期徒刑三年。 被告人齐新、刘

力男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

人林吉利、鹿庆红、林某某经

济损失合计人民币

３３４５３４

元。 二被告人相互承担连带赔

偿责任。 被告人杨森赔偿附带

民事诉讼原告人李鑫宇经济

损失合计人民币

１７５３６．４３

元。

被告人杨森赔偿附带民事诉

讼原告人王金刚经济损失合

计人民币

１９７０８．６８

元。

●对控辩双方

意见观点的综合评

判

法院针对控辩双方当庭

提出的意见、观点，结合本案

的事实和证据，做出了综合评

判。

法院判决书显示：关于被

告人齐新否认用脚踢林松岭，

辩解他在活动腿，及其辩护人

提出的证明齐新用脚踢林松

岭头、面部的言词证据存在矛

盾点和不稳定性，公诉机关指

控齐新犯故意伤害罪事实不

清，证据不足，指控不能成立

的辩护意见。 经查，目击证人

栾奡、潘兴、吴琼的证言和同

案被告人刘力男的供述在证

实齐新用脚踢林松岭的事实

上是一致的，不存在实质上的

矛盾，并有视听资料、鉴定结

论相印证，足以认定。 证人栾

奡和同案被告人刘力男因为

顾及同事、同学的关系，在侦

查阶段初期的证言和供述中

没有证实该情节， 符合情理，

不影响上述事实的认定。 齐新

的辩解和辩护人的辩护意见

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人齐新的辩护

人提出在糖果酒吧室内被害

人林松岭的头部多次与水泥

窗台、电闸盒、桌腿等钝性物

体碰撞， 导致蛛网膜下腔出

血，在室外剧烈运动，后枕部

受到击打，跑动跌倒过程中头

部再次受到重创，从而导致林

松岭死亡结果发生的辩护意

见。 经查，当庭出示的视听资

料记录了林松岭在糖果酒吧

室内参与打斗的情况，该视听

资料未显现林松岭头部多次

与钝性物体碰撞，也没有证据

证实林松岭头部与钝性物体

发生碰撞，故对辩护人的主张

不予采纳。

被告人齐新的辩护人还

提出对视听资料中某些不够

清晰的人物形态、肢体动作进

行司法鉴定的申请。 对此，公

诉人当庭出示了黑龙江省公

安厅刑事技术总队、哈尔滨市

公安局南岗分局刑事技术大

队出具的材料，说明已经由专

业部门对视听资料的清晰度

进行了处理，且视听资料反映

的现场案发情况与本案其他

证据能相互印证。 辩护人提出

的申请缺乏必要性、 合理性，

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人刘力男的辩

护人提出刘力男系正当地抓

捕行凶人，其行为不构成犯罪

的辩护意见。 经查，刘力男是

本案冲突一方的当事人，在林

松岭摔倒后，与被告人齐新分

别拳打、脚踢林松岭头、面部，

致林死亡，其行为是殴打而非

控制，不属于人民警察在非工

作时间抓捕行凶人的履行职

责行为。 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不

予采纳。

关于被告人杨森的辩护

人提出杨森未对被害人李鑫

宇实施加害行为的辩护意见。

经查，双方发生冲突后，杨森

率先动手殴打李鑫宇、 王金

刚，致二人轻伤。 上述事实，有

被害人李鑫宇的陈述，证人李

峰、栾奡的证言，视听资料等

证据证实， 且杨森亦曾供认，

足以认定。 辩护人的辩护意见

不予采纳。

关于被害人林松岭父亲

林吉利的诉讼代理人提出的

被告人齐新、刘力男的行为应

定性为故意杀人罪的意见。 经

查，本案中齐新、刘力男、李鑫

宇、王金刚、栾奡、李峰等人与

杨森、林松岭、车亮等人素不

相识， 双方在糖果酒吧偶遇，

因李鑫宇在酒吧门前车速过

快产生争执而引发本案，案发

具有偶然性、突发性。 在案件

发生过程中，除林松岭曾持水

泥块殴打齐新外，双方均无其

他人持械伤害对方，殴斗的方

式主要是拳打脚踢。 现有证据

不能证明齐新、刘力男具有非

法剥夺林松岭生命的故意，二

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故意杀

人罪。 对林吉利的诉讼代理人

提出的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被害人王金刚的诉

讼代理人提出被告人杨森的

行为应当定性为寻衅滋事罪

的意见。 经查，杨森一方与被

害人李鑫宇、王金刚一方酒后

因琐事发生口角，杨森等人出

手伤人，导致冲突升级。 本案

事出有因，与寻衅滋事罪的无

事生非、 肆意挑衅的特征不

符。 王金刚的诉讼代理人提出

的意见不予采纳。

●事发酒吧不

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对于附带民事诉讼被告

人金梅的诉讼代理人提出糖

果酒吧不应承担补充赔偿责

任的意见，法院予以采纳。

经查，金梅经营的糖果酒

吧设置了保安员，在得知酒吧

有人打架后，酒吧保安人员已

及时出面劝阻；在双方打斗过

程中吴琼已经报警，公安人员

接警后即赶赴现场。 糖果酒吧

作为经营场所的安全保障义

务人，已经履行了必要的安全

保障义务，根据现有证据不能

认定糖果酒吧对第三人介入

导致的林松岭死亡结果存在

过错责任，糖果酒吧不应承担

补充赔偿责任。

（梁书斌 曹霁）

2009 年 3 月 24 日，一名记

者在哈尔滨中级人民法院门前

拍摄。 当日，哈尔滨“10·11”酒

吧命案在哈尔滨市中院开庭审

理。

哈尔滨 10月 11日“糖果酒吧恶性斗殴事件”的视频截图

核心提示

发生斗殴事件的酒吧

三被告在法庭上


